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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708

证券简称：中信特钢 公告编号：

2022-051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787,987,28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9月19日（星期一）。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

核准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03号）核准，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向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泰富投资” ）发行2,228,227,814股股份、向五家合伙企业发行291,271,

608股股份购买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兴澄特钢” ）

86.50%股权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次重组后，泰富

投资持有公司75.05%的股权，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于2019年9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泰富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售期

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公司于2020年4月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高送转方案的议案》。2020年4月，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 以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968,907,90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红，每10股分配现金10.0元（含税）；同时公司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转增后，上述限售股由2,228,227,

814股增至3,787,987,284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9月19日。

2.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3,787,987,284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75.05%。

3.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申请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1

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

限公司

3,787,987,284 3,787,987,284 75.05% 0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数量 减少数量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3,787,987,284 75.05% — 3,787,987,284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259,156,149 24.95% 3,787,987,284 — 5,047,143,433 100%

三、总股本 5,047,143,433 100% — — 5,047,143,433 100%

四、本次申请限售股解禁的股东所做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分别在2019年8月23日和2019年9月17日

披露的《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和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中就关于重组事项有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规范性治理、 重组后业绩承诺、

股份锁定等事项进行了承诺。

其中关于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泰富投资对股份锁定的承诺为：

1. 泰富投资在本次重组项下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日起36个

月届满之日或在本次交易项下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以较晚日

为准）前不得转让。

2.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泰富投资持有的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本次重组完成后，泰富投资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转增股本等情形所增

持的股份亦应遵守前述股份锁定安排。 锁定期届满后，泰富投资转让和交易

公司股份将依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4. 若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部门对上述股份锁定期安排另有要求的，泰

富投资将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意见及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泰富投资在本次重组项下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

发行完成日起36个月届满之日及在本次交易项下业绩承诺及补偿义务履行

完毕之日（以较晚日为准）前未发生转让；公司股票未发生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

泰富投资持有公司的股票无需延长6个月的锁定期。综上，泰富投资不存在违

背上述承诺的情形，股份锁定的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前述各项承

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五、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

该股东违规担保等情况

截至本提示性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述股东不存在

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对上述股东违规提

供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形。

六、股东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意图

泰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解除限售后将按期申请解限，目前尚无

减持计划。 如未来泰富投资出售所持公司股份，将严格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相关业务办理指南》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

重大资产重组作出的承诺的情况，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对本

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股权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2022-057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电源” 或“公司” ）近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济南产发融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发融盛” ）

的通知，产发融盛股权结构将发生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基本情况

根据《关于配合完成〈济南产发融盛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名称以及结构变

更事宜〉的通知》，济南产发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产发融盛

20%股权无偿划转至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产发融熙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将其持有的产发融盛80%股权无偿划转至济

南产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产发融盛100%股权。

二、变更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图

三、变更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图

四、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此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不涉及其它事项。 上述变更完成后，本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产发融盛股权结构变更的进展情况，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660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2022-058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理财的审批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9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1次定期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22年第1次定期

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2022年4月21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产品的议案》，2022年6月22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2022年第4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2022年第4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 并提交2022年7月11日召开的2022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银行

产品，期限为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发生额累计不超

过人民币35,000万元。

（二）在不影响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

保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风

险低、有保本约定、期限为自公司2022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产品。

二、前期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2年7月1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800万元向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理财产 品；同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800万元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产品到期日均为2022年9月13日；2022年7月29日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1,000万元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产品到期

日为2022年9月14日。 2022年9月13日、9月14日，前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赎

回本金人民币7,6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约38.19万元人民币，与预期收益不

存在重大差异。 上述到期理财产品相关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赎回本金（万

元）

收益金额

（万元）

到期日

收益类

型

披露公告编

号

兴业银行

银 行

理 财

产品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62天封闭

式产品

闲置募集

资金

2,800 15.17 2022-9-13

本金保

障型

2022-043

平安银行

银 行

理 财

产品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

性存款 （100%保本

挂 钩 LPR） 产 品

TGG22902710

闲置募集

资金

3,800 19.25 2022-9-13

本金保

障型

2022-043

平安银行

银 行

理 财

产品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

性存款 （100%保本

挂 钩 LPR） 产 品

TGG22902907

闲置募集

资金

1,000 3.77 2022-9-14

本金保

障型

2022-045

三、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未到期余额

为人民币16,000万元，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未到期余额为人

民币23,200万元，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对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四、备查文件

1、赎回产品的凭证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321

证券简称：

ST

华英 公告编号：

2022-075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英农业” ）于

2022年8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

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73）。 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2年9月15日14时30分在公司总部11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09

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09月15日上午9:15至2022

年09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于2022年09月15日14时

30分在河南省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号11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2名，代表公司股份955,

347,226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2,132,890,071股的44.7912%（保留四位

小数，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人，代表股份896,102,077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42.0135%；通过网络

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59,245,149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

数的2.7777％。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计17名,�代表股份59,245,149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

数的2.7777％。

2、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152,62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96%；反对187,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7%； 弃权6,800股, �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050,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6715%；反对187,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70%；弃权6,8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304,22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55%； 反对43,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202,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9274%；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6%；弃权0股。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304,22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55%； 反对43,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202,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9274%；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6%；弃权0股。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304,22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55%； 反对43,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202,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9274%；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6%；弃权0股。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304,22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55%； 反对43,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202,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9274%；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6%；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304,22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55%； 反对43,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202,1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9274%； 反对4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6%；弃权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5,297,42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48%； 反对49,8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9,195,3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99.9159%； 反对49,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1%；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傅剑、徐佩华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华英农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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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15日（星期四）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15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

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居然大厦21层1

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汪林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5,581,529,525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85.48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731,665,725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57.15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1,849,863,8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28.332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984,572,494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5.079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984,572,4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5.0799%。

备注：上述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审议和表决。

议案1.00�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1,162,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

对366,9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弃权0股。

该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205,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7％；反

对366,9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巍、李超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

格、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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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

14日、2021年11月2日分别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第二期）的议案》。 2021年

1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第二

期）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1-088）。2021年11月5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第二期回购股份首次实施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9），自

2021年11月16日起， 公司分别于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及每个月中旬的

一个交易日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由不

超过人民币8.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84元/股。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

2日披露的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2-042）。

为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股份回购进展，现将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9月15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26,929,305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6,529,036,899股的

0.41%，最高成交价为5.2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35,

154,662.45元（不含交易费用），已回购成交金额占公司拟回购金额上限50,

000万元的27.03%。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

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

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

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

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1月4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58,157,345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

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14,539,336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

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积极实施本次回购计

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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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因实施现金选择权所回购全部股

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公司于2022年9月14日注销了因实施现金选择权所回购的全

部2,438,600股股份，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2%。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的总股本由11,818,604,693股变更为11,816,166,093股。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机械、上市公司或公司）于

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公司因实施现金选择权所回购全部股份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9月

14日注销了因实施现金选择权所回购的全部2,438,600股股份，占注销前公

司总股本的0.02%。 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股份情况概述

徐工机械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已经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徐

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81号）核准。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本次吸收合并向上市公司有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并由徐工机械担任本次吸收合并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

公司已于2022年7月29日发布了《关于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现金选择权派发公告》（公告编号：2022-68），于2022年8月4日发布了

《关于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2-76）， 并分别于2022年8月8日、2022年8月9日、2022年8月10日、

2022年8月11日、2022年8月12日发布了 《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徐工集团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77、

2022-78、2022-79、2022-80和2022-81），于2022年8月17日发布了《关于

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83）。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为5.55元/股， 在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共

有2,438,600份现金选择权通过交易系统方式进行了有效申报，相关股份和

资金交收均已办理完毕。 本次回购的资金均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二、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徐工机械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

会议和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组报告书》等文件，股东

大会已经授权董事会办理吸收合并相关事宜，徐工机械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即可注销本次回购取得的股份。

公司已于2022年8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 （临时），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因实施现金选择权所回购全部股份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2022年8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编号为2022-97的公告。

三、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全部股份2,438,600股，注销数量、完成日期均符合法

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后续公司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的总股本由11,818,604,693股变更为11,816,

166,093股，具体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份

6,979,415,441 59.05% 6,979,415,441 59.07%

无限售条件股

份

4,839,189,252 40.95% -2,438,600 4,836,750,652 40.93%

合计 11,818,604,693 100.00% -2,438,600 11,816,166,093 100.00%

本次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

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因实施现金选择权回购的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

司的上市地位。

公司将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相关的工

商登记变更及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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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2年9月15日（星期四）下午3:30

2.召开地点：公司706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民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下统称股东）256人，

代表股份7,288,870,5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7%。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4人，代表股份3,643,846,04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3%。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42人，代表股份3,645,

024,5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4%。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其中董事张

泉先生、副总裁王庆祝先生、刘建森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

会议现场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二）表决结果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统计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

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决

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

（股）

占有

效表

决权

比例

议案1

2022年度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

7,288,870,

577

7,278,804,

412

99.862

%

10,066,

165

0.138

%

0

0.000

%

通过

议案2

关于调整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7,288,870,

577

7,254,387,

564

99.527

%

34,120,

013

0.468

%

363,000

0.005

%

通过

议案3 关于调整为按揭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和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3.1

关于调整为按揭业务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7,288,870,

577

7,178,555,

517

98.487

%

109,723,

187

1.505

%

591,873

0.008

%

通过

3.2

关于调整为融资租赁业

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7,288,870,

577

7,178,546,

417

98.486

%

109,932,

060

1.508

%

392,100

0.005

%

通过

3.3

关于调整为供应链金融

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7,288,870,

577

7,178,565,

517

98.487

%

109,922,

060

1.508

%

383,000

0.005

%

通过

议案4

关于调整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288,870,

577

7,222,542,

796

99.090

%

65,342,

581

0.896

%

985,200

0.014

%

通过

议案5

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7,288,870,

577

7,275,740,

839

99.820

%

11,492,

038

0.158

%

1,637,

700

0.022

%

通过

议案6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7,288,870,

577

7,276,752,

139

99.834

%

11,159,

338

0.153

%

959,100

0.013

%

通过

注1：议案2、议案3、议案6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

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股数（股）

占有效

表决权

比例

议案1

2022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

2,830,563,

311

2,820,497,

146

99.644

%

10,066,

165

0.356

%

0

0.000

%

议案3 关于调整为按揭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和供应链金融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3.1

关于调整为按揭业务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2,830,563,

311

2,720,248,

251

96.103

%

109,723,

187

3.876

%

591,873

0.021

%

3.2

关于调整为融资租赁业务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830,563,

311

2,720,239,

151

96.102

%

109,932,

060

3.884

%

392,100

0.014

%

3.3

关于调整为供应链金融业

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830,563,

311

2,720,258,

251

96.103

%

109,922,

060

3.883

%

383,000

0.014

%

议案5

关于聘请2022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2,830,563,

311

2,817,433,

573

99.536

%

11,492,

038

0.406

%

1,637,700

0.058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朱昱 任天霖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6日


